運輸業管理問答集 

Q1：汽車運輸業依規定分類營運，共分幾類？
答：九類(公路汽車客運業、市區汽車客運業、遊覽車客運業、計程車客運業、小客車租賃業、小貨車租賃業、汽車貨運業、汽車路線貨運業、汽車貨櫃貨運業等九類)。
Q2：營運大客車業者應明確標示那三種安全設備位置及操作方法？
答：1.緊急出口  2.滅火器  3.車窗擊破裝置。
Q3：公路及市區汽車客運業，因那些情況之短期需要？以同一公司之遊覽車支援班車參與自營路線加班疏運者，應於事前報請公路主管機關備查。
答：連續假日、年節、慶典活動或其他公共運輸上之短期需要。
Q4：凡取得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牌照申領許可者，應在核發牌照或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前繳驗那三種有效之證明文件？
答：1.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  2.購車證明或車輛讓渡書 3.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保險證。
Q5：公路主管機關，為公路養護、修建及安全管理所需經費，得徵收汽車燃料使用費；其徵收費率，不得超過燃料進口或出廠價格百分之幾？  
答：百分之二十五。
Q6：汽車運輸業經核准籌備後，如因特殊情形未能如期籌備完成時，得報請該管公路主管機關准予延期，以多久為限？
答：6個月。
 Q7：小客車租賃業共分為幾種？
答：三種(甲種小客車租賃業、乙種小客車租賃業、丙種小客車租賃業)。
 Q8：汽車運輸業為維持正常營運之短期需要，得租用同業營業車輛營運，租期以幾個月為限？
答：6個月。
 Q9：公路汽車客運業、市區汽車客運業與遊覽車客運業，皆應投保乘客責任保險，未依規定投保乘客責任保險者，處新台幣多少罰鍰？
答：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。
 Q10：公路主管機關為維護汽車運輸業之交通安全與營運秩序，對違反公路法那三條條文之稽查？得會同警察及相關機關執行之。
答：違反公路法第四十七條、第七十七條及第七十七條之三之稽查。
